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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恢复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的登记及挂牌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大通”）已于 2023

年 7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并终止上市，中信证券华南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华南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由深圳

证券交易所协调确定办理深大通股份确权和挂牌转让等业务。主

办券商现作出如下提示性公告： 

深大通不服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的终止上市决定和终止上

市复核决定，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中信华南已

于 2023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《关于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暂

停挂牌的提示性公告》，暂停了深大通股票进入退市板块登记及

挂牌工作。 

近日，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信息获知，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出具二审《行政判决书》（（2025）粤行

终 214 号）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深大通上诉，维持原

判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鉴于我国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

出的《行政判决书》（（2025）粤行终 214 号）系终审判决，该

判决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

第九十四条，“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

裁定、调解书”，故该判决书已对深大通产生法律约束力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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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

了深大通的全部诉讼请求，因此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的深大通

终止上市的决定系有效决定。 

综上，目前深大通起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行政诉讼二审判决

已生效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的深大通终止上市的决定为有效决

定，深大通应根据决定终止上市。 

作为深大通的主办券商，中信华南将根据《关于退市公司进

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》（股转系统公告〔2022〕166

号）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恢复深大通股票进入退市板块的登记及

挂牌工作，并依据前述规定在退市板块发布股份确权和托管的恢

复公告，敬请尚未办理股份确权和托管的原流通股股东尽快办理

股份确权与托管手续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 4 月 13 日 


